二 、采购要求
（一） 服务需求
服务承接方受采购方的委托,负责脱贫户、边缘户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兼顾其他农村低收入人群的防贫核查、防贫保险金的支付等经办服务
。
采购方负责向服务承接方提供服务对象核查的个人资料(电子档案)。个人资料包括:服务对象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等信息。服务承接方对服务对象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1、保险费标准
按照每人每年60元保费的保险标准, 承保人数约0.633万人,整体保费预算为每年37.98万元。如发生理赔人数超过0.633万人，将及时按照每人每年60元保费的保险标准增加保费。
2、防贫对象
指脱贫户、边缘户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兼顾其他农村低收入人群人口。因病、因学、因灾（因丧失劳动力）致贫或返贫的情况。
3、保险责任
对符合下列三种情况的,经核实后,由承接人按照东临新区防贫保险金赔付标准表进行防贫保险金的支付。
(一）、因病：
保险范围对“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其他农村低收入人群 ”在中国境内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住院产生医疗总费用，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当地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各类救助补偿后，经核实可能致贫或返贫的对象，向被保险人就上述费用余额超过约定的起付线的部分，按支付比例给付赔偿金。
（二）、因学：
保险范围为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注册正式学籍的“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其他农村低收入人群 ”子女在义务教育之外，在中高职教育、高等教育（不包括本科以上学历教育就学、海外就学和私立学校就学）就读期间，以年支付学费、住宿费、教科书费0.5万元为起付线，经核实可能致贫或返贫的对象，按支付比例给付赔偿金。
（三）、自然灾害类：
因自然灾害、地质灾害、旱灾和火灾、意外事故等所导致的家庭房屋建筑物及室内财产的损失。因交通意外事故所导致的财产损失或需要长期医治的住院费用。
4、核查时效和支付流程案件查勘：
4.1服务承接方接到采购方的转办任务后,应迅速开展核查工作并出具核查报告,区内3日、区外10日内完成核查工作,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核查时间,做到每单必查。
4.2服务承接方在接到采购方的转办任务后,将在第一时间开展防贫识别工作,对被核查人的房屋、家庭收入、重大开支等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并将结果反馈至区农业农村局。
4.3所在乡镇、村评议公示无异议的经区农业农村局审批后由服务承接方发放防贫保险金。服务承接方负责按标准进行防贫保险金的发放，并将有关凭证汇总上报所在乡镇（场）、区农业农村局存档备案。
4.4服务承接方应及时将防贫保险赔付金转账至防贫对象所提供的银行账户上,应在审批后后10个工作日内给予支付,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时间,但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
5、争议处理
5.1服务承接方要对所承担工作认真负责,并定期征求采购方对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处理;耐心听取甲方所辖镇、村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好及时处理和反馈。
5.2如对服务承接方的调查和支付结果发生争议时,应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可提请区财政金融局并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协商解决。服务承接方因履行协议产生的纠纷，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盈亏管理制度
6.l服务承接方用于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必要运营费用为合同期内保险赔付金额的l0%。在保险期结束后,扣除赔款及运营费用如发生资金结余的,则结余部分资金将退回区财政指定账户;赔付金额60万元以内，由采购人l00%承担 , 如赔付超出60万元，则由双方各承担50%，采购人先将超出部分的50%在次年补齐，再根据上年度赔付情况调整次年保费。
6.2服务承接方未及时支付防贫保险赔付金的，采购人可以向服务承接方书面催告其履行赔付义务，若服务承接方在采购人催告后5日内仍不履行的，采购人可以解除本协议，服务承接方应当退还除已支付的保险赔付金外的所有保费。
6.3采购方有权指派专人不定期按照框架协议规定、综合服务能力和承诺开展督查检查。检查中如发现服务承接方未按规定和承诺履行协议,服务承接方应及时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及时向采购方反馈，不整改的将视情调减运营费用或调整承保区域直至取消承保资格。
东临新区防贫保险金赔付标准表
	（一）因病防贫保险金

	保障对象
	起付线 (元/次.人)
	超出起付线以上自付医疗费
用
	赔偿
比例
	备注

	脱贫户
	5000元
	10000元以下
	50%
	因意外事故造成人员死亡 , 按每人3万元的标准发放防贫保险金； 因疾病或意外导致伤残丧失劳动能力 , 按每人最高1万元发放防贫保险金。最高每人限额不超过3万

	
	
	10000元（含）-30000元
	60%
	

	
	
	30000元及以上
	70%
	

	边缘易致贫户与突发严重困难户
	20000元
	20000元以下
	50%
	

	
	
	20000元（含）-40000元以下
	60%
	

	
	
	40000元及以上
	70%
	

	（二）因学防贫教育保险金

	保障对象
	起付线（元
/人）
	超出起付线以上教育金支出
	赔偿
比例
	备注

	脱贫户、边
缘户易致贫
户、突发严
重困难户，
其他农村低收入人群
	5000元
	3000元以下
	100%
	最高每户限额不超过3万

	
	
	3000元（含）-5000元以下
	80%
	

	
	
	5000元及以上
	60%
	

	（三）因灾、因丧失劳动力防贫保险金

	自然灾害类防贫保险金

	保障对象
	起付线（元
/人）
	超出起付线以上家庭财产损
失金额
	赔偿
比例
	备注

	脱贫户、边
缘户易致贫
户、突发严
重困难户，
其他农村低收入人群
	10000元
	10000元以下
	40%
	最高每户限额不超过3万元

	
	
	10000元（含）-30000元
	60%
	

	
	
	30000元及以上
	80%
	

	交通事故类防贫保险金

	保障对象
	赔偿标准

	脱贫户、边
缘户易致贫
户、突发严
重困难户，
其他农村低收入人群
	因财产损失过重可能返贫或致贫的，参照（三）《因灾、因丧失劳动力防贫保险金》标准执行。

	“脱贫户、
边缘户易致
贫户、突发
严重困难户
,其他农村
	因医疗花费过高可能返贫或致贫的，参照（一）《因病防贫保险金》标准执行。因意外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按每人3万元的标准发放防贫保险金，导致伤残丧失劳动能力的，按照每人最高1万元发送防贫保险金。交通类意外事故医疗费用最高发放限额每人不超过5万元。


	低收入人群力
	

	（四）因个人责任无力赔偿防贫保险金

	保障对象
	起付线（元/人）
	超出起付线以上赔偿金支出
	赔偿比例
	备注

	脱贫户、边
缘户易致贫
户、突发严
重困难户，
其他农村低收入人群
	5000元
	3000元以下
	l00%
	最高每户限额不超过3万元

	
	
	3000元（含）-5000元以下
	80%
	

	
	
	5000元及以上
	60%
	

	（五）因生产资料损失防贫保险金

	保障对象
	起付线（元/人）
	超出起付线以上赔偿金支出
	赔偿比例
	备注

	脱贫户 、边
缘户易致贫
户 、突发严
重困难户 ， 
其他农村低收入人群
	l0000元
	3000元以下
	l00%
	最高每户限额不超过3万元

	
	
	3000元（含）-5000元
	80%
	

	
	
	5000元及以上
	60%
	


注： 1、以上技术服务需求为招标人最低需求，有一项不满足视为无效投标，响应供应商可提供优于技术服务要求参与投
标，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标准与法规必须是有关官方机构最新发布的现行标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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